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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○ ○ 八 至 二 ○ ○ 九 年 度  

中 西 區 區 議 會  

地 區 設 施 管 理 委 員 會  

第 六 次 會 議 報 告  

(二 ○ ○ 八 年 十 月 二 十 三 日 ) 

 

 

(一 )  百 草 園  

 

文 件 由 李 應 生 議 員 及 陳 特 楚 議 員 提 交 。 經 討 論 後 ， 委 員 會 建 議 由 轄 下 的

地 區 設 施 管 理 事 務 工 作 小 組 邀 請 建 築 署 、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(康 文 署 )、

香 港 大 學 及 香 港 中 藥 聯 商 會 研 究 如 何 改 善 百 草 園 的 建 設 及 將 來 維 護 百

草 園 的 專 題 研 究 。  

 

(二 )  爭 取 將 西 寧 街 臨 時 球 場 改 劃 為 永 久 休 憩 用 地  

 

文 件 由 陳 學 鋒 議 員 、 陳 特 楚 議 員 及 葉 國 謙 議 員 提 交 。 經 討 論 後 ， 委 員 會

通 過「 中 西 區 區 議 會 強 烈 要 求 政 府 將 西 寧 街 沙 倉 球 場 的 土 地 用 途 ， 由 現

時 的 臨 時 休 憩 用 地 改 劃 為 永 久 休 憩 用 地，並 將 球 場 內 的 相 關 設 施 進 行 翻

新 」 的 動 議 。  

 

(三 )  將 西 區 運 動 場 改 名 為 中 山 紀 念 公 園 運 動 場  

 

文 件 由 陳 財 喜 議 員 、 陳 特 楚 議 員 及 陳 捷 貴 議 員 提 交 。 經 討 論 後 ， 委 員 會

建 議 不 表 決「 本 會 促 請 康 文 署 將 西 區 公 園 運 動 場 改 為 中 山 紀 念 公 園 運 動

場 」 的 動 議 。  

 

(四 )  二 ○ ○ 八 至 ○ 九 年 度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計 劃 新 建 議 項 目  

 

委 員 會 討 論 就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工 作 小 組 提 交 的 六 項 擬 在 二 ○ ○ 八 至 ○ 九

年 度 推 行 的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計 劃 新 建 議 項 目、九 項 重 新 提 交 的 建 議 項 目 及

摩 星 嶺 旅 遊 設 施 設 置 工 程 進 行 討 論 。 經 討 論 後 ， 委 員 會 通 過 於 中 西 區 康

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轄 下 的 休 憩 場 地 內，為 殘 疾 人 士 而 設 的 的 洗 手 間 內 增 設

緊 急 求 助 鐘 、 中 環 百 子 里 /三 家 里 休 憩 處 、 干 諾 道 西 131 號 、 168 號 及 東

邊 街 與 般 咸 道 交 界 花 圃 設 置 工 程 、 皇 后 街 花 盆 設 置 工 程 、 山 道 天 橋 底 綠

化 及 更 換 李 寶 龍 路 至 青 蓮 台 的 樓 梯 扶 手 及 修 補 梯 級 之 新 建 議 項 目 。 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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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 ， 委 員 會 亦 通 過 皇 后 大 道 西 與 山 道 交 界 之 欄 杆 設 置 花 盆 工 程 、 德 輔 道

西 設 置 花 盆 工 程、改 善 荷 里 活 道 公 園 設 施 (大 涼 亭 )-設 置 音 響 之 重 新 討 論

的 建 議 項 目 。 另 小 組 亦 通 過 摩 星 嶺 旅 遊 設 施 設 置 工 程 。  

 

另 一 方 面 ， 委 員 會 通 過 有 關 增 加 山 道 休 憩 處 設 施 、 拆 卸 山 道 花 園 圍 牆 以

灌 木 取 代 、 增 加 山 道 休 憩 處 樹 木 及 花 卉 及 更 新 「 西 安 里 」 休 憩 處 之 設 施  

待 康 文 署 確 定 位 置 後 再 推 行 。  

 

此 外，委 員 會 不 通 過 水 街 樹 底 下 設 置 坐 椅 工 程 及 皇 后 大 道 西 景 賜 大 廈 外

之 欄 杆 及 空 地 設 置 花 盆 工 程 。  

 

(五 )  有 關 在 克 頓 道 休 憩 處 是 否 加 設 洗 手 間 進 行 問 卷 調 查 的 進 展 匯 報  

 

文 件 由 地 區 設 施 管 理 事 務 工 作 小 組 提 交 。 經 討 論 後 ， 委 員 會 通 過 由 事 務

工 作 小 組 向 區 議 會 申 請 撥 款 11,280 元 ， 以 進 行 有 關 問 卷 調 查 。  

 

(六 )  延 長 石 塘 咀 公 共 圖 書 館 開 放 時 間 建 議  

 

文 件 由 李 志 恆 議 員 提 交 。 經 討 論 後 ， 委 員 會 接 納 康 文 署 未 能 配 合 於 本 年

十 二 月 延 長 石 塘 咀 公 共 圖 書 館 開 放 時 間 的 建 議。另 委 員 會 通 過 康 文 署 於

會 後 提 供 在 大 會 堂 公 共 圖 書 館 增 設 縮 微 資 料 閱 讀 機 及 在 石 塘 咀 公 共 圖

書 館 增 設 實 物 投 影 機 的 報 價 ， 並 以 傳 閱 文 件 方 式 供 委 員 審 批 。  

 

(七 ) 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計 劃 撥 款 申 請 －「 改 善 荷 里 活 道 公 園（ 大 涼 亭 ）設 施 」 

 

康 文 署 提 交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計 劃 「 改 善 荷 里 活 道 公 園 （ 大 涼 亭 ） 設 施 」 的

撥 款 申 請 。 委 員 會 通 過 撥 款 23,900 元 予 康 文 署 以 推 行 上 述 工 程 。  

 

(八 ) 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計 劃 撥 款 申 請 － 「 上 環 體 育 館 12 樓 安 裝 閉 路 電 視 」  

 

康 文 署 提 交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計 劃 「 上 環 體 育 館 12 樓 安 裝 閉 路 電 視 」 的 撥

款 申 請 。 經 討 論 後 ， 委 員 會 通 過 撥 款 110,000 元 予 康 文 署 以 推 行 上 述 工

程 。  

 

(九 ) 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計 劃 撥 款 申 請 －「 於 士 美 菲 路 體 育 館 四 樓 設 置 殘 疾 人

士 『 無 障 礙 』 設 施 」  

 

康 文 署 提 交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計 劃 「 於 士 美 菲 路 體 育 館 四 樓 設 置 殘 疾 人 士

『 無 障 礙 』設 施 」的 撥 款 申 請 。 經 討 論 後 ， 委 員 會 通 過 撥 款 48,000 元 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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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 文 署 以 推 行 上 述 工 程 。  

 

(十 ) 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計 劃 撥 款 申 請 －「 於 士 美 菲 路 體 育 館 的 更 衣 室 內 安 裝

乾 髮 機 」  

 

康 文 署 提 交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計 劃「 於 士 美 菲 路 體 育 館 的 更 衣 室 內 安 裝 乾 髮

機 」的 撥 款 申 請。經 討 論 後，委 員 會 通 過 撥 款 11,000 元 予 康 文 署 以 推 行

上 述 工 程 。  

 

(十 一 ) 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計 劃 撥 款 申 請 － 「 改 善 正 街 休 憩 處 設 施 」  

 

康 文 署 提 交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計 劃 「 改 善 正 街 休 憩 處 設 施 」的 撥 款 申 請 。 經

討 論 後 ， 委 員 會 通 過 撥 款 35,000 元 予 康 文 署 以 推 行 上 述 工 程 。  

 

(十 二 ) 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計 劃 撥 款 申 請  － 「 中 環 至 半 山 行 人 扶 手 電 梯 美 化

工 程 (2008 -2009 )」  

 

民 政 署 提 交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計 劃 「 中 環 至 半 山 行 人 扶 手 電 梯 美 化 工 程

(2008-2009)」 的 撥 款 申 請 。 經 討 論 後 ， 委 員 會 通 過 撥 款 71,500 元 予 民 政

署 以 推 行 上 述 工 程 。  

 

(十 三 ) 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計 劃 撥 款 申 請  － 「 皇 后 街 花 盆 設 置 工 程 」  

 

民 政 署 提 交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計 劃 「 皇 后 街 花 盆 設 置 工 程 」的 撥 款 申 請 。 經

討 論 後 ， 委 員 會 通 過 撥 款 50,000 元 予 民 政 署 以 推 行 上 述 工 程 。  

 

(十 四 ) 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計 劃 撥 款 申 請  － 「 水 街 花 盆 設 置 工 程 」  

 

民 政 署 提 交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計 劃 「 水 街 花 盆 設 置 工 程 」的 撥 款 申 請 。 經 討

論 後 ， 委 員 會 通 過 撥 款 70,000 元 予 民 政 署 以 推 行 上 述 工 程 。  

 

(十 五 ) 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計 劃 撥 款 申 請  – 「 西 營 盤 社 區 綜 合 大 樓 社 區 會 堂

及 西 區 社 區 中 心 設 施 改 善 工 程 」  

 

民 政 署 提 交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計 劃「 西 營 盤 社 區 綜 合 大 樓 社 區 會 堂 及 西 區 社

區 中 心 設 施 改 善 工 程 」的 撥 款 申 請。經 討 論 後，委 員 會 通 過 撥 款 2,086,900

元 予 民 政 署 以 推 行 上 述 工 程 ， 並 以 傳 閱 文 件 方 式 供 財 委 會 審 批 。 此 外 ，

委 員 會 通 過 成 立 小 組 (成 員 包 括 ﹕ 李 志 恆 議 員、葉 永 成 議 員、黃 堅 成 議 員

陳 學 鋒 議 員 及 李 應 生 議 員 )跟 進 撥 款 情 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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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 六 ) 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計 劃 撥 款 申 請  – 「 於 上 環 海 水 抽 水 站 對 開 一 幅 海

濱 土 地 改 善 工 程 」  

 

康 文 署 提 交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計 劃「 於 上 環 海 水 抽 水 站 對 開 一 幅 海 濱 土 地 改

善 工 程 」的 撥 款 申 請。經 討 論 後，委 員 會 通 過 撥 款 1,255,000 元 予 康 文 署

以 推 行 上 述 工 程 。  

 

(十 七 )  由 民 政 事 務 處 管 理 的 中 西 區 海 濱 休 憩 用 地 一 覽 表  

 

文 件 由 民 政 署 提 交 。 經 討 論 後 ， 委 員 會 建 議 交 由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工 作 小 組

討 論 ， 並 邀 請 專 家 (如 香 港 大 學 )及 顧 問 公 司 作 研 究 ， 再 交 由 地 區 設 施 管

理 委 員 會 審 批 。  

 

(十 八 ) 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在 中 西 區 提 供 免 費 地 區 文 娛 節 目 的 情 況 匯 報  

 

文 件 由 康 文 署 提 交 。 經 討 論 後 ， 委 員 會 通 過 是 項 文 件 。  

 

(十 九 ) 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中 西 區 公 共 圖 書 館 二 零 零 九 年 三 月 份 活 動 開

支 安 排  (1 ) 推 廣 活 動 計 劃  (2 )  士 美 非 路 公 共 圖 書 館 延 長 開 放 時 間

計 劃  

 

文 件 由 康 文 署 提 交 。 經 討 論 後 ， 委 員 會 通 過 康 文 署 有 關 活 動 開 支 安 排 。 

 

 
 

中 西 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二 ○ ○ 八 年 十 一 月  


